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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黄山学院委员会文件 
校党发〔2019〕23号 

 
 关于印发《黄山学院学生诚信档案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 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《黄山学院学生诚信档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学校研

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共黄山学院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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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，建立学生诚信管

理体系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构建诚信社会，根据《普通高等

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

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公民道德实施纲要》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黄山学院学生诚信档案（以下简称“诚信档案”）

记载我校学生在校期间诚信状况和操行表现，是学生个人档案

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校、用人单位等对学生诚信程度评价的

重要参考依据。学生诚信档案的建立和管理遵循实事求是、客

观公正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学生诚信档案的基本内容 

第三条 学生诚信档案构成 

1.黄山学院学生诚信承诺书（附件） 

学生诚信承诺书是学生在校期间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和义

务，遵守诚实守信道德规范的郑重承诺。凡本校全日制在校学

生均须在诚信承诺书上签字，践行自己的承诺，接受各方监督。 

2.学生诚信档案的主要内容 

（1）学业学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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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良记录：学生干部经历、社会实践经历、获奖情况、高

水平学术成果等； 

不良记录：考场违规违纪、作业抄袭、论文剽窃、其它学

术不端等行为。 

（2）品行 

优良记录：见义勇为、拾金不昧、助人为乐等受到校级以

上表彰的行为或参加公益、环保等志愿活动； 

不良记录：盗刷卡、恶意拖欠学费、违背社会公德、损害

学校名誉、虚构家庭致困因素冒领国家助学金、伪造获奖证书、

虚假就业、篡改简历等各类违法违纪行为。 

第三章  学生诚信档案的建立 

第四条 学生诚信档案的建立 

学生诚信档案中的数据通过学校学工系统进行维护和管

理。从入学报到之日起建立，到学生毕业（结业）离校时结束。 

第五条 学生诚信档案的记录 

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保卫处、团委等职能部门产生的学生诚

信记录由相关部门指定专人负责输入；学院对学生的奖惩记录

由相关学院负责输入；非相关部门管理的诚信信息由学生申请

后自行填报，辅导员确认，学院审核。 

第四章 学生诚信档案的管理和使用 

第六条 学生诚信档案的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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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诚信档案电子档存储在学校学工系统中，任何人不得

擅自修改学生诚信档案的内容。 

第七条 学生诚信档案的使用 

1.学生毕业（结业）时，学生所在学院调出学生的诚信档

案，装入该生档案； 

2.学校进行涉及学生的重要项目评比时可调阅该生的诚

信档案； 

3.经学生同意，用人单位可以查阅该生的诚信档案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适用于 2019 级起始的

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黄山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 6月 28日印发 


